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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成果评价和估值是实现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环节，是最终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

的关键。本文通过介绍美国国立研究机构、国家实验室和大学进行技术转移的主要法律依据、通

行做法，分析了在技术转移中进行成果评价和估值的主要方法、机制和相关保障体系，以期为我

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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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实现科技第一生产力作

用的关键环节。2015 年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

系列科技政策、法规文件。综观国内外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的通行做法，特别是政府财政资金资助的研

发成果转移转化，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成果的评

价和价值评估。而美国在这一方面起步较早，一些

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下属的国立研究机构及

大学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的技术成果转移转化评

价和估值机制已相对成熟。特别是美国政府所有、

政府管理（GOGO）的科研机构，如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NIH），政府所有、承包商管理（GOCO）

的美国能源部下属国家实验室，以及技术转移转化

十分活跃的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等，

它们对于国家科研经费资助研发项目取得的技术成

果转移的评价和估值的做法值得研究借鉴。

1　美国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和成果评价估值

　   的法律与政策机制

（1）《拜 - 杜法》和《史蒂文森 - 威德勒技

术创新法》构建了美国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主

要法律依据

1980 年以前，美国政策体系规定联邦政府拥

有国家科研经费所资助的研发项目产生专利的所有

权，并且这些专利仅能进行非排他许可。这一政策

的出发点是发挥财政经费所形成研发成果的公共

性，但事实上却造成了研究机构进行后续技术转移

的意愿不足，技术成果止步于早期概念验证；企业

在非排他性许可条件下面临后续竞争风险，也不愿

继续进行产品开发。据相关统计 [1]，1980 年以前，

由联邦政府资助研发项目所形成的大量专利被闲

置，约 2.8 万项累积专利中仅有不到 5% 的专利实

现了转化应用，真正形成产品的比例则更低。

为了使联邦政府的巨额研发投入能够有效地

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改善人民生活水

平，美国于 1980 年 12 月出台了《拜 - 杜法》[2]，

对以往阻碍研发成果产业化的知识产权政策进行了

修改。其核心内容是大胆抛弃了“政府出资、必须

政府拥有”的传统观念，在保留政府对研发成果“介

入权”的前提下，允许大学、非营利机构和小企业

对其承担的联邦政府资助研发项目形成知识产权，

通过下放知识产权所有权，促进科研成果的转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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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拜 - 杜法》的这一核心思想贯穿于随后

所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成为美国现行知识产权政

策的核心。《史蒂文森 - 威德勒技术创新法》则要

求隶属于联邦政府各部门的国家实验室必须建立技

术转移机制，主动将技术成果推向市场。

（2）《国家竞争力技术转移法（1989 年）》

等后续系列法案和行政命令细化并完善了联邦研发

资助及科技成果管理体系

为促进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美国又先后颁布了

《联邦技术转移法（1986 年）》《国家竞争力技术

转移法（1989 年）》《小企业技术转移法（1992

年）》《国家技术转移促进法（1995 年）》和《技

术转移商业化法（2000 年）》等。其中，《联邦技

术转移法（1986 年）》规定，美国国家实验室等联

邦研究机构有责任将其科研成果进行转化，并赋予

国家所有、政府管理的科研机构负责人权利，使其

有权与企业、大学、州、地方以及其他联邦部门等

签订合作研发协议，有权处置该机构所开发的科研

成果，即与相关企业开展科技成果许可协议谈判，

并分配管理相关收益。1984 年颁布的《商标澄清法

案》允许由大学或非营利机构运营的政府所有、承

包商管理的科研机构持有并处置所开发的科研成果，

并可将相关收益用于内部奖励、研发和教学。1987

年颁布的《促进科技实施行政令》，为美国国家实

验室研究人员提供专利许可费分成建立了机制等。

这一系列法律和政策进一步细化了政策框架，

明确了科研机构和大学在技术成果转化中的主体责

任，规范了其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的程序，优化了技

术成果转移转化的整体环境，激发了科研机构和大

学科研人员进行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2　美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成果评价和估

　   值的做法及特点

在系列法律和政策的推动下，美国各类研究

机构和大学纷纷成立技术转移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OTT），负责评价、评估本机

构研究人员发明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前景，为具有潜

力的技术申请专利并进行管理，积极寻找企业伙伴

对其进行许可实施，并负责分配许可收益。目前，

美国科研机构和大学的技术转移活动主要依靠设立

于本机构内部的技术转移办公室，独立的营利性技

术转移中介机构在数量上仅占总数的 15%。

（1） 技术转移办公室是进行科技成果评价和

估值的执行主体

由各科研机构和大学设立的技术转移办公室

既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执行主体，同时也负责转

化过程中的技术成果评价和估值等系列具体工作。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隶属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

部（HHS）的政府所有、政府管理的科研机构。经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授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下设的技术转移办公室 [3] 作为美国公共卫生服务

部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事务的主管单位，直接负责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及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相关发现和发明等知识产权的评估、保护、市场化、

许可授权和监管等。技术转移办公室有近 70 名专

职技术转移人员，多为专业领域博士、法学博士，

或者拥有 MBA 学位的人员。他们负责与全院 27 个

研究机构的具体项目科学家联系，了解项目进展；

负责发明公开、专利申请、授权管理、执行许可和

国际合作；负责发展发明资产的评估，无形资产的

保护、监控和管理；负责统计各研究机构的发明项

目以及进展情况。

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国家实验室大部分属于政

府所有、承包商管理的科研机构，实验室的承包者

可以是大学、企业和非营利性机构等。双方根据能

源部与实验室承包者之间的管理与运作合同履行各

自的权利和义务 [4]。为推动各个国家实验室加强技

术转移和商业化，《2005 年能源法案》的一项重

要内容就是设立能源部技术转移工作组（Technology 

Transfer Working Group，TTWG）[5]，统筹规范下属

国家实验室的技术转移和商业化工作。各个国家实

验室设立的本级技术转移机构在能源部技术转移工

作组的统筹管理下，具体负责本机构的技术转移工

作和相关的收益分配。

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是美国创新活

动十分活跃的研究型大学，在推动学校研究成果进

行商业化转化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斯坦福大学在

学校知识产权管理和对外转移上形成了一套成熟的

规定，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大学制定成果转移规定

的重要参考。其下设的技术许可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OTL）[6] 负责学校发明的专

利申请和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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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大学主管科研的副校长担任技术许可办公室

的主管领导。技术许可办公室代表学校完成知识产

权管理和经营，有权分配收益，审议知识产权相关

的学校研发合同和负责制定资助政策。技术许可办

公室工作人员要懂技术、法律、管理和谈判等专业

知识。

（2）技术许可协议成为当今美国大学和研究

机构技术转移及知识产权经营的标准模式

《拜 - 杜法》对国家科研经费资助项目所产

生的知识产权归属权的进一步明确，为科研机构和

高校与企业合作、进行技术成果转移转化提供了权

益保障。目前，美国国立科研机构和大学进行技术

转移的主要方式是授权许可（Licensing）。根据许

可协议标的不同，主要有专利许可、技术许可、版

权和商标许可等。国立科研机构和大学对于政府财

政资金资助研发项目所取得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

通常是通过授权许可将技术成果提供给相关利益方

使用。

授权许可在美国已是非常成熟的技术转移模

式，市场化程度很高，相应的法律和政策规范比较

完善，因其有规可循、有据可依，在科研机构和大

学与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活动中占据绝对主导地

位。另一方面，有学者指出 [7]，美国传统观念认为

技术转移转化的第一目的不是盈利，而是服务于

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提供更多科技成果的总体使

命。授权许可作为成熟、安全、高效的技术转移模式，

能有效提高技术转移转化的效率，使政府财政支持

的科研项目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和造福广大民众，

因此，授权许可几乎成了技术转移转化的代名词。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在开

展技术转移时不进行专利及技术所有权的转让，而

只是以技术许可协议的方式授予受让方专利及技术

等的使用权。美国能源部技术转移工作组为推动各

国家实验室成果转化活动的规范、高效，专门发布

了《技术许可指南和许可协议样本》，指导各个国

家实验室和企业的许可实施。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

工学院等大学的技术许可办公室更是将授权许可作

为国家科研经费资助项目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的唯一

抓手，以此实现既保护相关知识产权，又促进成果

商业化应用的双重目的。

目前，在美国国立科研机构（无论是政府所有、

政府管理还是政府所有、承包商管理）以及承担国

家科研经费资助项目的大学， 技术许可办公室 / 技

术转移办公室处理技术转移的流程都大同小异，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具体步骤 [8]：第一步，发明人向技

术许可办公室 / 技术转移办公室提交发明和技术披

露表，技术许可办公室将其记录在案，并交由一名

技术转移代表负责此后全过程。第二步，该代表审

核发明资料，在与各方接触并掌握大量信息的基础

上，制定授权战略，研究技术和市场风险，确定是

否取得专利权。第三步，筛选和征集合作企业。第

四步，技术许可双方就许可费的确定、支付方式、

许可性质（独占或非独占）开展许可谈判，签订许

可协议。第五步，技术许可办公室负责收取和分配

专利技术的许可收入。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美国专利申请的实际费用

高达上万美元，因此通常的情况是先有企业愿意接

受专利许可，然后机构才申请专利 [9]。

（3）成果评价和估值是技术成果转移转化不

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成果评价和估值是技术转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是确定申请专利并进行产业化的基础，同时

也是进行对外商业化谈判、确定许可费比例的前提。

国立科研机构和大学进行技术转移主要目的是将研

究成果尽快转化，服务社会经济，而不是追求利益

最大化，所以成果的估值并非待价而沽，先到的企

业只要具备使该项发明商业化所需的基本条件，技

术转移部门就与之展开许可谈判，签订许可协议。

技术许可前提下的成果评价和估值，由技术许可办

公室 / 技术转移办公室等技术转移机构的专职人员根

据研究人员提供的发明和技术披露表，对技术成果

进行深入了解和审核，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技

术及其商业化前景进行初步评价和估值，同时通过

网站等多种渠道广泛征集有相近技术需求的企业，

进行商业化谈判后确定成果转移的许可费计征基础。

美国能源部技术转移工作组发布的标准技术

许可合同的商业条款规定，典型的技术许可费条款

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技术许可协议达成

后的转移费（Licensing Issue Fee）；二是运行许可

费（Running Royalty），是指技术成果转化成商品后，

定期按销售收入百分比收取的技术许可费；三是年

度最低许可费（Minimum Annual Royalty）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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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许可费（Milestone Payments）；四是专利成本返

还（Patent Cost Reimbursement），包括专利申请发

生的相关费用。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国立科研机构和

大学等对技术成果进行评价估值的主要依据和基本

价值组成。

（4）严密的政府监管保障体系推动美国技术

成果转移转化有序发展

虽然美国联邦政府不直接参与科技成果的转

移转化，而是将转移转化工作放权给各级科研机构

和大学，由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来推进科技成果的

转移，但对于政府财政支持的研发项目的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却有严密的监管保障体系进行跟踪管理。

每年各级科研机构在年度考核报告中除要报告本机

构的技术转移情况外，政府还指定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NSF）对全美大学的技术转移情况进行跟踪

汇总，每个财年向社会通报各大学的知识产权获取

及技术成果的转移转化情况；授权商务部下属的国

家技术标准研究院（NIST）[9] 每年向全社会通报联

邦各部门下设国家实验室的技术转移数据，并向总

统和国会报告。此外，联邦政府部门每年要将其专

利申请、实施情况（包括专利申请数量、获得专利数、

实施专利许可数、许可收入等信息），以及下一年

度相关计划作为年度预算申请报告的附件，报给联

邦政府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联邦政府管理与预算办公室每五年

要出台一个联邦政府技术转移报告，对五年来的技

术转移工作进行总结。这些举措与完善的法律政策

规范形成合力，推动并监督技术转移转化规范、高

效、有序推进。

3　启示和借鉴

从美国公共研发成果的转移转化体系来看，

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非常复杂又极有意义的系统工

程。它不仅能促进一国的科研创新能力，更是推动

社会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不断提升的有效手段。政

府、科学家、企业家、技术经理人、法律专家等社

会多方面力量在整个技术转移转化过程中各自都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每一项技术成果的成功转化

都需要各个环节、各方面力量的分工合作，以及专

业化机构的专业投入，特别是在成果评价和估值阶

段，更离不开技术、法务和市场等方面专业人士和

机构的协调配合、共同努力。综观美国大学和科研

机构技术转移，有四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成果评

价估值的主体明确。美国法律明确由专门从事技术

转移的专业机构（技术转移办公室 / 技术许可办公

室）来执行技术转移中的成果评价和估值等工作。

二是评估的依据充分。由技术经理人或受让企业根

据专利申请、许可等相关法律和政策规范及相关技

术的商业化前景来确定技术成果的价值。三是收益

分配主权明确。由负责技术转移的专门机构按授权

和相关法律来进行技术转移后的收益分配，避免人

为因素的干扰，激发和保护科研人员进行技术转化

的积极性。四是监督和评估机制完善，保障技术转

移转化工作的有序推进。这些做法既保护了科研人

员进行技术转化的积极性，保证了知识产权的安全

性，通过专业化的组织行为保障整个成果转化的客

观合理性，又提高了技术转化的效率，使每一项科

技成果尽快转化，造福社会，值得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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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The form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waren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egislation-incentive 
and high attention of the US government. In this paper, the legal environment and the promot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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